
“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常考点

一、自治权的含义与地位

含义：自治权是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政策，自主地管理本民族

自治地方内部事务的权力。

地位：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和特色，

是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二、自治权的主要内容

立法自治权：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

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生效，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变通执行权：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

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经济自治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和计划；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地方性的基本建设项目；自主

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优先合

理开发利用。

文化管理自治权：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学校的设置、学制等；自

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等民族文化事业；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和珍

贵文物，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其他自治权：依照国家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在执行职务的

时候，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根

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

术工人。

三、自治权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统一为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

的有机结合。

自治地方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自治机关作为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必须

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同时，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

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的支持和帮助。



四、易混点辨析

民族自治地方与一般行政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比一般行政地方拥有更多处理本区域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事务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而一般行政地

方包括省、市、县、乡等行政区划。民族乡不属于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自治机关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不包括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机关等。自治机关既行使同级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还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行使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两者的权力来源、自治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区别。民族

区域自治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特别行政区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

一，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


